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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并于2025年9月11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离职人员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4名离职人员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3,761,600股限制性股票。 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13,761,

60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13,761,600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8月27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并注销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

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要求公司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提出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关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

证明文件。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

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9月12日-2025年10月26日（工作日9:00-12:00、13:00-17:00）；

2、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申报地点及申报方式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B区裕华路融慧园28号楼；

联系人：刘月寅、白雪龙；

联系电话：010-80479607、010-68002437-8018；

传真号码：010-68002438-607；

邮政编码：101318；

联系邮箱地址：irm@gloria.cc。

4、其他

以现场递交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相关资料为准；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

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传真、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文件

标题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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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1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B区裕华路融慧园28号楼一层会议室；

3、会议方式：全体股东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沈臻宇女士；

6、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4日；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0 0 0.00%

网络参会 730 320,733,614 14.2816％

合计 730 320,733,614 14.2816％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72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0,217,3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172％。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王龙海律师、张雪芳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均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并注销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19,010,8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4629％

反对股数（股） 1,135,006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3539％

弃权股数（股） 587,8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1833％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股数（股） 88,494,533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0904％

反对股数（股） 1,135,006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2581％

弃权股数（股） 587,8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6515％

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273,042,8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5.1307％

反对股数（股） 47,005,906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4.6557％

弃权股数（股） 684,9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135％

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272,917,1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5.0915％

反对股数（股） 47,044,106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4.6677％

弃权股数（股） 772,4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408％

4、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272,945,5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5.1004％

反对股数（股） 47,045,606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4.6681％

弃权股数（股） 742,5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315％

5、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18,246,4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2245％

反对股数（股） 1,660,606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5178％

弃权股数（股） 826,6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577％

6、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272,732,9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5.0341％

反对股数（股） 47,155,106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4.7023％

弃权股数（股） 845,6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636％

7、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272,777,0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5.0478％

反对股数（股） 47,201,306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4.7167％

弃权股数（股） 755,3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355％

8、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272,738,6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5.0359％

反对股数（股） 47,208,706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4.7190％

弃权股数（股） 786,3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452％

9、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272,934,8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5.0970％

反对股数（股） 47,124,706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4.6928％

弃权股数（股） 674,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102％

10、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272,785,408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85.0505％

反对股数（股） 47,212,106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4.7200％

弃权股数（股） 736,1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29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王龙海律师、张雪芳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合法，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公告。

四、备查文件

1、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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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本公司已于2025年8月30日发布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104号）。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发布关于召

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2025年8月28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四）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周一）16: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表决方式：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2、 网络投票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六）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0日

（七）出席对象：1、凡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重庆市两江新区龙韵路1号1幢金科中心27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

1、上述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于2025年8月30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载披露。

2、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3、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的要求，上述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

及时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凡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和深圳证券账户卡，受托代理人出席还需

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深圳证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

资格和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传真信函登记时间：2025年9月11日至2025年9月12日工作时间

3、登记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龙韵路1号1幢金科中心22楼，邮编：401121

4、会议联系电话（传真）：（023）63023656

联系人：毛雨、袁衎

5、会议费用：参加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56；投票简称：金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一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的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样本）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单位）出席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单位）已充分了解

本次会议有关审议事项及全部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下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

担保额度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委托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单位）股东账号：

委托人（单位）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

证券简称：*ST金科 � � �证券代码：000656� � � � �公告编号：2025-110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调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后

首个交易日开盘参考价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除权事项进展暨公司

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经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科股份”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金科，证券代码：000656）将于2025年9月12日开市起复牌。

2、公司于2025年9月9日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实施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次重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为3.30元/股。 鉴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当日（2025

年9月11日）公司股票停牌，股权登记日前一交易日（2025年9月10日）公司股票收盘价1.45元/股，该收

盘价低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 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即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后

首个交易日开盘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需调整。

3、截至2025年9月11日，公司为执行《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

划》” ）转增的5,294,365,816股股份已全部登记至管理人开立的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

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至此，公司总股本将增至10,634,081,632股。

公司因执行《重整计划》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本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1日）开市起停牌1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将于（2025年9月12日）

开市起复牌，转增股本上市日为2025年9月12日。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9月9日、2025年9月11日在信

息披露媒体刊载的 《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实施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08号）、《关于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109号）。 现将具体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1、2024年4月22日，公司收到重庆五中院送达的（2024）渝05破申129号《民事裁定书》，重庆五中

院正式裁定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

2、2024年11月22日，公司管理人在法院的监督下，经重整投资人评审委员会会议评议，确认上海品

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品器” ）及北京天娇绿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天娇绿苑” ）联合体（以下统称“上海品器联合体” ）为公司重整产业投资人。 2024年12月13日，公司、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管理人与重整产业投资人上海品器、北京天娇

绿苑签署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产业投资协议》。

3、2024年12月25日，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上海品器联合体与新增产业投资人四川发展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川发产业互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产业投资协议》。 2025年1月2日，公司、重庆金科、管理人、

上海品器联合体与新增产业投资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产业投资协议》。 2024年12月至2025年5月，公司、管理

人、上海品器联合体与25家财务投资人分别签署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庆金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之财务投资协议》。

4、2025年1月24日，公司披露《金科股份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并披露《关于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及《关于召开出资人组会议的通知》。

5、2025年2月18日，出资人组会议审议通过了《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

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2025年3月31日，《金科股份重整计划（草案）》获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6、2025年5月10日，公司收到送达的《民事裁定书》，重庆五中院裁定批准公司的《重整计划》，并

终止公司重整程序。

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重整计划》 将对金科股份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扣减的已回购股份数量45,

350,000股后的5,294,365,816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增10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计

转增5,294,365,816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0,634,081,632股。 前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

配，全部由管理人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分配和处置，具体如下：

1、转增股票中的3,000,000,000股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

转增股票中的1,200,000,000股用于引入产业投资人。 其中，993,000,000股由品器联合体受让，

160,000,000股由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川发产业互动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受

让，47,000,000股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受让； 前述产业投资人的受让价格均为0.63元/

股。 转增股票中的1,800,000,000股用于引入财务投资人，受让价格为1.04元/股。

为了保障金科股份重整后一定时期内股权结构的稳定，增强各方对于金科股份未来发展的信心，根

据深交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文件的相关规定，重整投资协议中重整投资人承诺（以重整投

资协议为准）： 产业投资人根据重整投资协议受让的金科股份转增股票自登记至其指定证券账户之日

起36个月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各种方式）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间接或直接持有的转增股票； 财务投资人持有的转增股票自登记至财务投资人指定

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减持（包括但不限于集合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各种方式）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转增股票。 如相关重整投资人违反上述锁定期安排的，应承担相

应赔偿责任。

2、转增股票中的2,294,365,816股用于偿付债务

转增股票中的2,294,365,816股将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向普通债权人进行抵偿债务。

根据《重整计划》约定，为维护全体债权人权益，实现债权人有序退出，避免集中减持对上市公司股

价造成重大冲击， 对首次分配的抵债股票设置分期解除锁定机制。 锁定期间为重整计划裁定批准之日

（不含当日）后一年。自重整计划裁定批准之日起，每届满3个月解锁一期，分四期依次解除锁定。第一期

至第四期解锁股票的比例分别为每家 （户） 债权人已受领至证券账户的抵债股票数量的20%、20%、

30%、30%。若债权人的抵债股票在重整计划裁定批准一年（不含当日）后登记至证券账户的，该部分股

票将不设置锁定机制，届时债权人已取得但尚未解除锁定的剩余抵债股票将一次性解除锁定。

三、不调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开盘参考价的相关事项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第4.4.2条的规定，结合本次重整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的实际情况，对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了调整：

（一）除权参考价格的调整计算公式：

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原总股本+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份支付给上市公司的对价+转

增股份抵偿债务的金额）÷（原总股本+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数+抵偿公司重整债务的转增股

份数+向原股东分配导致流通股增加数）。 （以下简称“调整公式” ）。

(二)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的计算公式

上述调整公式中，公司股份抵偿公司债务的金额为14,821,603,171.36元，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

份支付的现金为2,628,000,000.00元。 转增前总股本为5,339,715,816股，扣减已回购的45,350,000

股后，以5,294,365,816股作为资本公积转增基数，抵偿公司债务转增股份数为2,294,365,816股，由

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数为3,000,000,000股，向原股东分配导致流通股份增加数为0股。

综合计算下，本次重整金科股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重整投资人受让转增股份支付给上

市公司的对价+转增股份抵偿债务的金额）/ （由重整投资人受让的转增股份数+抵偿公司重整债务的

转增股份数+向原股东分配导致流通股增加数）= （2,628,000,000.00元+14,821,603,171.36元）/

（3,000,000,000股+2,294,365,816股+0股）=3.30元/股。

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高于本次重整金科股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3.30元/股，公

司股票按照前述拟调整后的除权（息）参考价于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调整开盘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次

一交易日证券买卖，按上述开盘参考价格作为计算涨跌幅度的基准；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低

于或等于本次重整金科股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3.30元/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

开盘参考价无需调整。

鉴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当日（2025年9月11日）公司股票停牌，股权登记日前一交

易日（2025年9月10日）公司股票收盘价1.45元/股，该收盘价小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

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需调整。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重整的财务顾问， 为公司调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

（息）参考价格的计算结果出具了专项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国泰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计算结果的专项意

见》。

四、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除权事项的实施进展

截至2025年9月11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转增的5,294,365,816股股份已全部完成转增，公

司总股本增至10,634,081,632股。上述5,294,365,816股股份已全部登记至公司管理人开立的金科地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后续将由法院根据申请另行划转至金科股份的债权

人和重整投资人证券账户。

由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系重整程序中出资人权益调整的一部分，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为了分红

而单纯增发股票的行为，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第4.4.2条的相关规定，

调整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 鉴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1日）公司股票停

牌，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股权登记日前一交易日（2025年9月10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即1.45元

/股，该收盘价小于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3.30元/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5年9

月12）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需调整。

五、股票复牌事项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金科，证券代码：000656）将于2025年9

月12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六、风险提示

1、法院已裁定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公司将被宣告破产。 如公司

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

则》” ）第9.4.18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在法院、管理人的指导和监督下，

做好重整计划执行工作，最大程度保障债权人利益和股东权益，力争尽快完成重整工作，全面化解公司

风险事项。

2、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公

告》，公司因2024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自2025年4月29日起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因公司

2022年、2023年及2024年连续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七）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如果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的有关情形，公

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3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1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1日的交易时

间，即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9月1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三）现场会议地点：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春丰路88号扬子新材大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梦冰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5人，代表股份154,61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93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153,602,8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996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3人，代表股份1,00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9％。

2、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股东104人，代表股份1,01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103人，代表股份1,00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9％。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情况

1、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提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370,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2％；反对212,7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6％；弃权2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0,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741％；反对212,7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465％；弃权2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9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获

得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由本次股东大会股东进行逐项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373,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1％；反对211,7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0％；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3,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609％；反对211,7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476％；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1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获

得通过。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373,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1％；反对221,78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4％；弃权1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3,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4609％；反对221,7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67％；弃权1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2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本议案获

得通过。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364,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5％；反对221,7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4％；弃权2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4,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6103％；反对221,7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67％；弃权2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30％。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371,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2％；反对221,78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4％；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1,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323％；反对221,7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67％；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10％。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371,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2％；反对221,78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4％；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71,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323％；反对221,7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67％；弃权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10％。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380,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1％；反对211,7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0％；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226％；反对211,7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476％；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99％。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380,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1％；反对221,78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4％；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0,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226％；反对221,7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367％；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0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李志强、赵怀亮

（三）结论性意见：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

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章程指

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 � � � � � � � � � �编号：临2025-102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浙江）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精工投资” ）于近日质押了5,000万股公司股份。

●截至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45,922万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额的77.69%，占公司总股本的23.07%。

一、本次股份质押具体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5年9月10日， 精工投资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将部分股份质押给重庆三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两江支行（以下简称“三峡银行两江支行” ）的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补 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精工投

资

否

5,000 万

股

否 否 2025.9.10 2028.9.1

三峡银行

两江支行

14.12% 2.51% 生产经营

上述股份的质押主要用途是自身经营所需， 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

用途。

（二）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精工控

股

237,069,

604

11.91%

209,220,

000

209,220,

000

88.25% 10.51% 0 0 0 0

精工投

资

353,999,

122

17.79%

200,000,

000

250,000,

000

70.62% 12.56% 0 0 0 0

合计

591,068,

726

29.70%

409,220,

000

459,220,

000

77.69% 23.07% 0 0 0 0

注：本公告涉及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精工投资系精工控股全资子公司。

二、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精工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9,000万股，占其所持有股份

比例32.1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9.55%，对应融资余额46,3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精工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无未来一年内将到期（不含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

包括其营业收入、股票红利、投资收益、非有效资产处置收入及其他收入。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二）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

形。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任何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任何影响，不会导致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四）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质押均为生产经营所进行的融资，同时均有落实追加其他担保措施；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约定的平均平仓线价格较低，离目前平均股价还有较大的差距，基本不会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

仓的风险。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会加大经营力度，进一步提高盈利水平，盘活存量资产，加快资金回笼，降

低整体负债情况。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

提前还款等。

公司将根据公司股份质押情况以及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质押风险情况持续进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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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第八、九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审议情况：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31日召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

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含）的超短期融资券。

2024年10月30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SCP335号），交易商协会决定

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6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2024年10月29日）起2年

内有效。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二、公司前期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情况：

公司目前已发行但尚未到期兑付的超短期融资券具体情况如下：

1、2025年2月13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2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5亿元。 详情请

见公司编号为ls2025-015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期超短

期融资券尚未到期兑付。

2、2025年5月21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25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5亿元。 详情请

见公司编号为ls2025-071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期超短

期融资券尚未到期兑付。

3、2025年5月22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25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5亿元。 详情请

见公司编号为ls2025-072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期超短

期融资券尚未到期兑付。

4、2025年6月12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25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5亿元。 详情请

见公司编号为ls2025-086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期超短

期融资券尚未到期兑付。

5、2025年6月13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25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5亿元。 详情请

见公司编号为ls2025-087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期超短

期融资券尚未到期兑付。

6、2025年8月7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25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5亿元。 详情请

见公司编号为ls2025-103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期超短

期融资券尚未到期兑付。

三、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2025年9月9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25年度第八、九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10亿元，其中

第八期5亿元，第九期5亿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9月10日全额到账，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1、2025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人名称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

券

简称 25南京医药SCP008

注册通知书文号 中市协注【2024】SCP335号 注册金额 60亿元

代码 012582181 期限 270天

起息日 2025年9月10日 兑付日 2026年6月7日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日 2025年9月9日

计划发行总额 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亿元

发行利率 1.67% 发行价格 100元

簿记管理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2025年度第九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人名称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九期超短期融资

券

简称 25南京医药SCP009

注册通知书文号 中市协注【2024】SCP335号 注册金额 60亿元

代码 012582173 期限 270天

起息日 2025年9月10日 兑付日 2026年6月7日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日 2025年9月9日

计划发行总额 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亿元

发行利率 1.66% 发行价格 100元

簿记管理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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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2025年9月9日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2025年9月9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5年6月30日公司的总股本156,000,000股为基数，拟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6.0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红利9,360.00万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期间。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时，如享有利润

分配权的总股本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金

额保持不变” 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 本次股东会决议公告已于2025年9月10日刊登在《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2．本次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6,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6.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4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1.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8日。

2．除权除息日：2025年9月1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9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9月1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914 李全用

2 01*****732 王乐刚

3 09*****349 王丙友

4 01*****564 李 莉

5 01*****918 王泽滨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9月11日至登记日：2025年9月1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方式

1．咨询机构：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咨询地址：淄博高新区柳毅山路18号

3．咨询电话：0533-3589256

4．传真：0533-3587522

5．联系人：荆海霞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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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湖心西路666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4,673,06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4,673,0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213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21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绍林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4,564,072 99.9642 94,083 0.0308 14,910 0.005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个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4,630,012 99.9858 28,143 0.0092 14,910 0.005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4,460,641 99.9302 184,514 0.0605 27,910 0.0093

4、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4,617,012 99.9816 28,143 0.0092 27,910 0.009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25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4,099,688 99.7989 94,083 0.1735 14,910 0.0276

2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并办理个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

54,165,628 99.9205 28,143 0.0519 14,910 0.0276

3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

度的议案

53,996,257 99.6081 184,514 0.3403 27,910 0.0516

4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

案

54,152,628 99.8965 28,143 0.0519 27,910 0.05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与议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均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

过。

2、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永超、余子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

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